
 

 

期盼「通關」 

 今年 9 月的抗疫工作報告，我以「持續『清零』 力爭『通
關』」為題，當時我們剛與國家相關單位進行首場對接會議，希望

為「通關」創造條件。過去兩個月，我們積極跟進內地專家提出的

意見，進一步加強了本港的防疫措施；繼 11月初兩地專家舉行視
像會議後，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更在上周來港考察四天，隨後亦

在深圳召開第二次對接會議。這連串的工作體現中央深切明白香

港市民對逐步恢復人員往來的熱切期盼，並為此給予高度重視。 

 

疫情發展及抗疫工作 

 過去一個月，本地基本「清零」的情況持續，但出現了個別

涉及貨機機組人員的輸入個案。三名從德國回港的貨機機組人員

抵港後在香港國際機場的病毒檢測呈陰性，因而按既定豁免安排

獲准返回住所，接受醫學監察及定期檢測；他們其後分別在抵港

第三天及第六天的強制檢測中證實染疫。由於三名機組人員曾進

入社區，我們發現個案後立即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圍封他們居住

的樓宇強制居民檢測、向他們曾到的處所發出強制檢測公告和安

排他們的緊密接觸者入住檢疫中心。由於三人在德國法蘭克福都

曾入住由航空公司安排的一所酒店，為審慎起見，我們亦要求曾

入住該酒店的百多名在港機組人員接受檢疫。與此同時，我們要

求有關航空公司進行調查，並落實多項改善措施，包括加強監察

停留外站的貨機機組人員，確保他們切實遵守閉環式運作的要求；

對他們在港醫學監察期間的活動施加更嚴格的限制；加密他們回

港後的檢測次數至每日一檢；以及規定他們接種第三針疫苗。 

 航空公司的調查顯示，有關機組人員未有遵守在外地閉環式

管理的要求。雖然屬個別事件，但有關情況不能接受，我們已責

成航空公司嚴肅跟進，並防範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經考慮調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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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德國當局提供的資料後，我們認為當地的有關酒店沒有出現

爆發，因此已提早安排接受檢疫的其他有關機組人員回家。至今，

三名機組人員的個案沒有造成任何社區感染。 

 我們早前已取消絕大部分豁免類別人士到港後免檢疫的安

排，但有必要保留少數人士的豁免。即使在疫情持續的情況下，

社會對航空貨運服務的需求仍然非常殷切，而航空貨運服務直接

影響對市民日常生活必需品、個人防護裝備、藥物和疫苗等的供

應，因此有需要就貨機機組人員作出一些豁免安排，情況一如兩

地處理跨境貨車司機的做法。但我們會不斷檢視執行情況，務求

杜絕輸入病毒感染的風險。 
 

 各項主要防抗疫情的措施按時序列於下表: 
 

日期 事件 

10月 27日 政府更新確診病人的終止隔離標準，以及收緊確診
個案的出院安排，減低「復陽」情況而導致在社區

傳播病毒的風險 
10月 28日 政府宣布除早前已開始三天一檢的機場特定群組人

員外，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的有關醫護

人員亦須接受三天一檢，其他高風險、高暴露群組

人員會陸續獲安排接受加密檢測 
11月 1日 政府宣布由 11月 12日起取消絕大部分豁免類別人

士到港後免檢疫的安排。此外，所有政府員工和市

民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才會獲准

進入政府大樓和辦公處所 
11月 11日 合資格的特定組別人士，即免疫力弱病人和較高感

染風險人士，包括 60歲或以上長者、醫護人員
等，可免費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 

11月 12日 政府高度關注涉及駐港貨機機組人員確診的輸入個

案，宣布進一步加強現行適用於機組人員的防疫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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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8日 衞生署於香港國際機場 T1衛星客運廊內設置的二
號臨時樣本採集中心啓用，以配合設於 T1中場客
運廊的一號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有效分隔來自不同

風險地區的旅客 
11月 20日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批准擴大科興疫苗的適用年齡至

涵蓋 3至 17歲人士，並同意優先安排有關疫苗給
12至 17歲青少年接種，12月 2日開始預約和接
種，稍後擴展至較低年齡組別的兒童 

11月 23日  政府宣布由 12月 9日起，使用「安心出行」流
動應用程式的規定將擴展至所有指明處所  

 政府擴大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安排，市民若已

接種兩劑科興疫苗而第二劑疫苗是在六個月前

接種，不論是否屬於優先組別均可接種第三劑

新冠疫苗 

 

疫苗接種 

 面對持續接近兩年的疫情，各地政府採取不盡相同的應對策

略，但疫苗接種仍為關鍵。因此，一些較具爭議性以提高接種率

的措施在各地都相繼推出。日前香港市民接種第一劑疫苗的比率

終於達致 70%的基本要求（完成接種兩劑的有 67%），但觀乎近
日疫情在其他地方特別是歐洲地區快速反彈，恐怕 70%的接種率
並不足以為香港提供足夠的保護。若本地疫情不幸反彈，除了為

尚未接種疫苗的市民，特別是長者的生命健康帶來極大風險外，

「通關」的盼望恐怕是鏡花水月。 

 為己為人，請盡快接種疫苗。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林鄭月娥 
2021年 11月 29日 


